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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0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  

 

  各有关单位： 

  根据深圳市考试院《关于做好2010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深人考函

〔2010〕3号）有关要求，2010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定于2010年6月19、20日举行。为做好此

项工作，现将该通知转发给各单位，请大家结合单位实际情况，通知有关人员做好报名和考试工作。 

  市卫生人口计生委人事处 

  2010年2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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